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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IC INDUSTRIES HOLDINGS LIMITED
東力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tonic.com.hk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增加金額 增加百分比

%

‧ 營業額（百萬港元） 2,680 2,014 666 33

‧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百萬港元） 129 82 47 57

‧ 本年度溢利淨額（百萬港元） 44 9 35 388

‧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6.9 1.5 5.4 360

‧ 已派發及將予派發
之股息總額（百萬港元） 16 6 10 167

東力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附註 2） 2,680,277 2,013,623
銷售成本 (2,531,652) (1,929,457)

毛利 148,625 84,166
其他收入 10,721 7,697
行政支出 (71,221) (57,346)
銷售及分銷成本 (7,491) (10,168)
其他經營支出（附註 3） (14,437)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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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附註 4） 66,197 22,609
融資成本 (12,679) (11,02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23) (827)

除稅前溢利 53,495 10,762
稅項（附註 5） (9,627) (1,522)

本年度溢利淨額 43,868 9,240

股息（附註 6）
中期股息 6,353 3,176
擬派末期股息 9,529 3,176

15,882 6,352

每股盈利（附註 7）
－基本 6.9仙 1.5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1. 採 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

首次於本年度財務報表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如下：

‧ 會計實務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 會計實務準則第 11號（經修訂）： 「外幣換算」
‧ 會計實務準則第 15號（經修訂）： 「現金流量表」
‧ 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 「僱員福利」

新訂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引入額外並修訂披露規定，而本集團已於財務報表中採用有關規定。
去年之比較數字及披露資料已重列，以達致貫徹一致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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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業績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消費影音產品與零件及家庭電器產品。本集團之營業額及
分部業績分析如下：

營業額 分部業績

二 零 零 三 年 二零零二年 二 零 零 三 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主要業務：
音響產品及零件 1,213,044 1,314,548 30,038 12,693
視像產品及零件 1,239,957 532,821 37,514 2,786

家庭電器產品 153,956 123,221 3,373 3,518

公司 － － (298) (994)
其他 73,320 43,033 1,079 1,623

2,680,277 2,013,623 71,706 19,626

主要市場：
歐洲 1,337,610 700,117

美國 867,142 708,351
亞太區國家 456,400 602,858

其他 19,125 2,297

2,680,277 2,013,623

3. 其 他經營支出

其他經營支出指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呆賬撥備 11,350 1,740

長期投資減值 2,629 －
一間聯營公司欠款撥備 458 －

14,437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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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62,522 57,808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2,592 1,740
核數師酬金 670 750

商標攤銷 251 251

存貨撥備 4,173 5,781
員工成本 119,189 114,094

利息收入 (1,234) (1,627)

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107) (657)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本年度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 16%（二零零二年：16%）計算。由
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在中國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
二年：零）。

遞延稅項乃將所有重大時差（以預期在可見未來將會出現之負債為限）按負債法以稅率 17.5%（二
零零二年：16%）作出撥備。

於本集團損益賬扣除之稅項包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本年度撥備 9,627 2,514
遞延 － (992)

本年度稅項支出 9,627 1,522

6. 股 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港仙（二零零二年：0.5港仙） 6,353 3,176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5港仙（二零零二年：0.5港仙） 9,529 3,176

15,882 6,352



– 5 –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年度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43,86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9,240,000港元）及本年度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635,259,975股（二零零二年：635,259,975股）計算。

由於行使潛在普通股有抵銷攤薄的作用，故並無呈列本年度及往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本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1.5港仙（二零零二年：0.5港仙）。連同於二零零三
年一月八日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 1港仙，本年度之股息總額為每股 2.5港仙。待本公司股
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七日或之前派發予登記
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至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亦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確保可享有擬派之末期
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
行港灣中心地下。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已成功達成其兩年計劃，由音響產品製造專家轉型為數碼視像產品製造專家，
如數碼光碟 (DVD)機、MP3機、衛星接收器、互聯網機頂盒及視像電話等。過去兩年，大部
分資本開支撥作興建新廠房、員工宿舍及添置自動化機器。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兩個年度，每年耗資超過 100,000,000港元，該等生產設施大大加強本集團之實力，
配合數碼產品預期於未來數年日趨殷切的需求。

本集團早着先機，率先進行數碼產品研究及開發，成功提升本身的競爭能力。本集團設
於香港、深圳及東莞的產品及工程部與方案供應商及零件供應商緊密合作，因而能夠
生產優質可靠、功能超卓、款式時尚且極具競爭力的產品。本年度內，投資已開始帶來
貢獻，源自數碼及相關業務的銷售佔本集團營業額約 50%，反映市場發展蓬勃，該等產
品大受歡迎。本集團喜見本年度營業額及溢利均獲得顯著增長。

本集團喜見家庭電器產品業務的驕人增長。該業務專注開發高檔而獨特的家庭電器產
品，包括蒸氣熨斗、空氣淨化機、酒櫃和意大利濃縮／泡沫咖啡機等。憑著與OEM／ODM
客戶多年累積的合作經驗，家庭電器產品部門現正開發自有品牌產品。本年度內，本集
團開設兩家市場推廣辦事處，一家設於日本，而另一家則設於美國。本集團已聘得市場
推廣專才，開始直接向部分選定零售店推廣新產品。本集團預期，當該兩家新市場推廣
辦事處全面運作後，業務將於未來數年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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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零三年，市場環境仍然困難。受本年度較早前的地區政局影響，客戶消費更趨
審慎，而非典型肺炎及因而實施之旅遊限制更在一定程度上令第二季業務交易未能及
早落實。然而，客戶需求於近月迅速回升。儘管全球經濟整體仍持續不明朗，然而，於大
部分模擬產品正逐步轉為數碼產品之趨勢下，本集團深信電子消費產品的需求將於未
來數年持續強勁。由於該等產品價格具競爭力，亦為生活必需品，故於經濟疲弱環境下
所受影響最為輕微。調查顯示，數碼產品於未來數年的需求將每年增長最少 10%。由於
本集團已提升生產設施，產品開發及生產力均具有優勢，本集團業務定能夠錄得穩步
增長。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本 集 團 借 款 總 額 約 為 390,000,000港 元，而 去 年 則 為
278,000,000港元，當中 264,000,000港元、110,000,000港元及 16,000,000港元分別為短期銀行借
貸、長期貸款及融資租約承擔。該等長期貸款主要為銀行貸款，還款期三年。本集團之
借貸主要以港元結算，以浮息計息。銀行結存及現金達 207,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121,00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結算。本集團的借貸水平偏低，而資產負債比率（按計息
借款淨額除以股東資金計算）則為 0.45。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應收款項以美元結算，而應付款項則以美元及港元結算，故所面對
外匯波動風險不大。每當本集團預期將收取大額美元付款，即會考慮購買長期合約，以
對沖可能出現之外匯波動。美元兌歐元進一步貶值對歐洲客戶銷售額帶來正面影響，
由於客戶可藉貨幣升值獲益，故議價空間更大。

本年度內，除金屬及塑膠外，大部分原料價格均下調。供應短缺，加上中國內地進口限
制導致多種金屬部件漲價超過 30%。此外，塑膠原料價格自去年下半年度開始上升，截
至現時為止已上升約 20%。然而，主要零件價格持續下跌，因此整體邊際利潤仍可得以
維持。

年內，香港稅務局質疑本集團自一九九八至九九課稅年度（「過往年度」）起按綜合基
準而非按去年個別公司基準填報報稅表是否恰當。過往年度之最終評稅仍未發出，故
未能可靠估計潛在稅務債項。然而根據目前所得之資料，董事會認為於結算日並無重
大未撥備稅項。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僱有 130名員工，而中國內地兩間廠房則僱
有 9,500名員工及工人。本年度之薪金及工資總額約為 117,000,000港元。薪金及工資一般
每年根據工作表現評核及市場情況進行檢討。本集團提供年終雙糧、酌情花紅、公積金、
醫療保險及培訓。

買賣或贖回股份

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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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於聯交所發佈年度業績

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 45(3)段規定之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聯交所網站發佈。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凌少文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 僅供識別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東力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四上午
十一時正假座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麼地道 64號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地庫二層玫瑰廳舉
行股東週年大會，以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會與核數師
報告。

2. 宣派末期股息。

3. 重選董事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考慮委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5.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不論有否作出修訂）：

「 (A) 動議：

(a) 除本決議案 (b)及 (c)段另有規定外，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會（「董
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根據所有適用法例及／或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不時修訂之規定，行使
本公司一切權力，在聯交所或本公司股份可能上市並獲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及聯交所就此認可之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本公司股本中
之已發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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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董事會獲得之任何其他授權外，本決議案 (a)段之批准將授權董事會代
表本公司於有關期間促使本公司按董事會釐定之價格購買其本身股份；

(c) 本公司根據本決議案 (a)段之批准在有關期間所購回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
意購回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通過本決議案當
日之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 10%，而上述批准亦須以此數額為限；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起至下列最早限期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法例或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
期限屆滿；或

(iii)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所授出
之權力。」

「 (B) 動議：

(a) 除下文 (b)及 (c)段另有規定外，且在不違反本大會通告第 5(C)項決議案之情
況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見本大會通告第 5(A)(d)
項決議案）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之股
份或可兌換股份之證券或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可認購本公司任何股份之
其他類似權利，及訂立或授出或須行使該項權力之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b) 除董事會獲得之任何其他授權外，上文 (a)段之批准亦授權董事會於有關
期間訂立或授出或須於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該項權力之建議、協議或購
股權（包括認股權證或可認購本公司任何股份之其他類似權利）；

(c) 董事會根據上文 (a)段之批准配發、發行或處理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
發、發行或處理之證券面值總額（根據 (i)供股（定義見下文）；(ii)根據可兌
換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之任何證券或債券條款行使認購權或換股權；(iii)
根據本公司當時採納之任何購股權計劃或類似安排授出之購股權或發行
股份；或 (iv)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實行以股代息計劃或類似安排，而
配發股份以代替全部或部分股息則除外），不得超過本公司通過本決議案
當日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 20%，而上述批准亦以此數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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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本決議案而言：

「供股」指於董事會指定之期間，向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冊之股份持
有人按彼等當時之持股比例發售股份（惟董事會可就零碎股權或任何有
關司法權區法律限制或責任，或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任何認可監管機構
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規定，作出其認為必要或適當之豁免或其他安排）。」

「 (C)動議在本大會通告第 5(A)及 5(B)項決議案獲通過之情況下，本公司遵照及根據
上文第 5(A)項決議案購回之本公司股份面值總額，將加入董事會遵照及根據上
文第 5(B)項決議案可配發、發行或處理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發行或處
理之本公司股份面值總額。」

承董事會命
董事兼公司秘書

廖開強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註：

(a)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亦不會因本公司所發行或授出之購股權獲
行使而配發及發行股份。為確保可享有擬派之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
必須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
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b) 持有兩股或以上股份之本公司股東，可委派超過一位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
司股東。如委派超過一位代表，則委任書須列明各代表之有關股份數目及類別。

(c) 代表委任書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文件副本，
必須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d)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亦載有本通告，另有一份載有上文第 5項決議
案詳情之通函，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